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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工作报告 

    我单位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

条例》精神，严格按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民办

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严格按程序开展民

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审计等手续，按规定开展年检工作，保证作

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自律、诚信、规范、健康发展。现将 2016

年度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根据章程规定开展各项工作，定期举行会议，年初制订

工作计划，对年度工作进行总体部署；年终开展工作总结，就一

年来的工作进行回顾，评定任务完成情况，总结经验教训。建立

内部监督机制，落实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对机构运行过程中关

于组织架构建设、制度建设、团队建设、日常管理和制定、落实

工作计划等重大事项召开会议讨论，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在内

部建设方面，根据业务发展需要，设置决策研究部、联盟发展部、

综合管理部三个办事机构，职责划分明确，至 2016 年底配备全

职员工共 19 人。 

   二、继续整合产业资源，不断完善自身建设，强化质量管理，

更好的服务于社会，2017年按章程业务范围主要开展如下活动： 

    2016 年，本单位紧紧把握新经济发展趋势，加快实施产业

智库供给侧改革，构建产业智库建设发展的 8大体系，推动研究

咨询业务迈上新台阶。在发挥产业研究优势的基础上，强化国际

合作，智库品牌形象不断提升，同时不断强化内部管理，加强人



 

才培养，积极探索新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  

    2016 年，本单位在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内开展工作，承接

了产业研究、决策咨询和园区规划相关咨询项目，如：《深圳市

创新驱动指标体系研究》、《中海信创新产业城国家应急产业示范

基地发展研究》等，研究成果得到委托单位和评审专家学者的高

度认可。研究成果和观点推送到本单位官网发布，并出版内刊《决

策资讯》发送，得到用户持续关注和好评。 

    2016 年，在市、区政府相关部门的指导下，凭借独立、第

三方的独特优势，运营十九个产学研联盟，联盟涉及下一代信息

技术、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深圳市各大战略

性新兴产业及其细分行业领域。在协同运营各产学研联盟的过程

中，产学研联盟总秘书处秉持“研究产业、服务产业、创新产业

发展”的理念，以知识服务为抓手，以深港台合作为重点，以产

学研联动为依托，以产业共性和关键技术开发为突破，凭借独特

的创新机制和丰富的活动，吸引了近 2000 家企业、近百所高等

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参与。制作《联盟观察》期刊发送给联盟成员，

通过本单位官方网站发布举办的各项活动和成果，得到用户持续

关注和好评。 

    三、我单位注重自身公信力建设，开展的活动均为公益活动，

没有面向社会收取费用的项目。在开展业务过程中不作虚假、误

导性宣传，对单位登记证书、章程、组织架构、服务内容、工作

报告等信息通过网站、微信、微博、报刊、电视等媒体向社会公



 

布，公开接受服务对象、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四、财务管理严格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按照

《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设置会计科目，编制财务会计报表，

做到会计资料真实、完整，凭证、账簿、报表齐全，数据准确，

核算合规；资产来源及使用方面，自收自支，根据收入合理的、

有计划地用于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事业发展。2016 年，本单

位全年完成收入 669.52 万元，其中提供服务收入 420.98 万元；

全年费用支出合计624.43万元，其中业务活动成本386.46万元，

管理费用 222.94 万元；总资产 1288.00 万元，流动资产 1242.94

万元，固定资产 45.06 万元。 


